附件1：
陕西省实施中药材“定制药园”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印发的《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国中医规财发（2017）1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省中药资源分布和种植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在我省中药材种植主产区脱贫县设立“定制药园”，带动当地农户种植大宗、道地中药材（限定植物类）；在中药生产企业推广采购“定制药园”种植的中药材，推动中药种植与产业扶贫有机融合；在公立中医医院优先采购以“定制药园”中药材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中药饮片和药品，探索建立“医院+企业+基地”中药产业发展模式，助推我省中药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
二、认定条件
在全省市各设区县、乡镇、行政村范围内，属于所种植药材品种主产区或道地药材的种植基地或企业，达到以下条件的均可申报“定制药园”并进行审核认定，2019年和2020年已认定为“定制药园”的单位如果本次申报将不再受理:
(1) 申报主体必须为信誉良好的中药材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及中药饮片、药品生产企业的定制药源材基地，具有完备的种子、种苗、农资等基础设施以及科技示范和培训等支撑体系。
(二)种植基地切实带动所在地及周边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如土地流转、用工、入股分红等)。
(三)种植基地生产需由相关科研、推广机构专业指导、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为其提供种植技术保障。
(四)种植基地要有一定的规模，设立以种子、种苗为主的育种区，种植示范区及大规模种植辐射区，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经济规划。
(五)种植基地要建立基本完整的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管理体系，保障中药材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规范要求，药园实施绿色、无公害、有机种植的方法和技术。
(六)种植基地要有与质量标准相应的检验设施设备或经第三方机构检测所产出药材质量达到药典标准以上，整个种植及产地初加工全过程及质量可追溯。
已获得国家药监局GAP认证的基地，已获得“中药现代化中药材种植科技示范园”认定的种植基地，已被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区、市)的种植基地，已被省级以上认定为“道地药材”的种植基地，已与省内外大型中药加工生产企业签定订单合作的合作社、农场及种植大户等可优先认定。以上种植基地在申报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主要任务
(一)筛选定制品种。种植基地应按照我省秦药品种、道地药材资源分布选种有关品种。
(二)布局“定制药园”。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进行筛查，并结合各部门的调查结果，在全省布局设立新一批“定制药园”。
(三)保障药材质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指导各设区市、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以“定制药园”中药材为原料生产加工中药饮片在销售使用环节的质量检测，确保“定制药园”所产中药饮片从种植（养殖）到使用全过程可追溯，质量安全有保障。
(四)提供定制支持。各设区市、县农业农村局在负责成立“定制药园”专家指导组，对全省“定制药园”从选种、育苗到大田栽培、采收等环节，开展巡回指导，提供技术保障。鼓励各级农发行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对符合申贷条件的“定制药园”种植（养殖）基地、合作社提供信贷支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五)鼓励定制推介。鼓励中药材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定制经认定的“定制药园”所产原料和经加工的中药饮片，采用订单种植、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与“定制药园”合作。支持媒体、中药协会以及相关企业向全国各地医疗机构、生产企业推介我省“定制药园”药材。
四、工作程序
(一)申报。达到认定标准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可按相关要求，向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局报送“定制药园”申请书（附件2）。
(二)审核。市级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会同乡村振兴、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初审，汇总各县(市、区)申报情况，统一报省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
(三)认定。省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组成专家组对各地申报情况进行综合评审并进行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认定为陕西省“定制药园”，并授予牌匾。
(四)管理。省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定制药园”进行动态监管和信息发布，达不到相关标准和有不良信用的，取消“定制药园”资格，2022年将对10%已认定的67家定制药园单位进行实地复审工作。
“定制药园”申报及认定数量不设上限，具备条件的种植基地等机构均可申报。
五、保障措施
(一)鼓励生态种植。对积极申报“定制药园”并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的种植基地，优先安排参加省内外各类产品推介、展示活动，优先推荐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中医医疗机构使用，优先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扩大种植面积。
(二)鼓励使用定制药材。对积极使用“定制药园”药材所产中药饮片的中医医疗机构，优先申报国家相关项目及表彰，优先安排省级专项项目资金，优先列入中医药科研招标课题；对积极使用“定制药园”药材加工中药饮片企业，其产品优先纳入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招标采购范围，优先纳入本省中医医疗机构饮片采购目录，优先列入省内医疗机构定点中药饮片供应商。
(三)加强定制药材质量监管。中药种植基地、专业合作社等，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定制药园”所产中药材质量安全，禁止使用高危农药。建立诚信制度，对主观上以次充好、质量不佳、哄抬价格的种植基地、合作社及农户，对其所产中药材、中药饮片实行负面清单，确保“定制药园”中药材产品质量安全。
[bookmark: _GoBack]（四）形成工作合力。中药材“定制药园”建设需多个部门形成合力，建立信息共享共建共管机制，共同培育我省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同时，鼓励陕西省中药材种植行业协会、医药商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推介指导医药企业主动参与建设中药材“定制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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